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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盐田区 2024 年政府预算
（草案）

一、2024 年政府预算编制指导思想和总体考虑

（一）2024 年政府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按照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要求，紧

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推动国家、省、市、区重大战略任务落地见效。坚持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着力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

日子，加强财政资源科学统筹和合理分配，合理确定预算收支规

模，统筹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核心区

和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全力打造“深港合作范例、产业

创新热土、民生幸福样板”，加快高质量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

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滨海城区提供财政保障。

（二）2024 年政府预算编制的总体考虑

1.2024 年盐田区财政经济形势

2024 年是盐田区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将

认真落实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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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核心区和

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全力打造“深港合作范例、产业

创新热土、民生幸福样板”，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

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从财政收入方面看，2024 年经济整体呈

现回升向好趋势，随着双区建设、“双招双引”等重点工作和

重大项目大力推进，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动力进一步增强，为财

政收入持续恢复性增长奠定一定基础。但与此同时，从国内外

环境来看，依然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外部环境的复杂

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有效需求仍显不足、企业扩

大再生产动力不够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财政收入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财政支出方面看，随着辖区各项重

大平台建设、重点工作深入推进，民生、产业、科技等重点领

域刚性支出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财政预算紧约束、紧平衡

特征将更加凸显。总体判断，2024 年我区面临财政收入增长放

缓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紧平衡态势，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

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

效作为财政工作的总基调，以宏观视野谋划推进财政工作，增

强财政可持续性，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辖区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2.2024 年预算编制原则

一是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紧紧围绕落实中央和省、

市、区战略部署，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辖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统筹盘活存量资金、资产、资源，提升财政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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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效能，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

二是围绕区委区政府重点部署，强化大事要事保障。坚持

“先谋事、再排钱”，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对

照中央和省、市、区决策部署，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大事

要事保障，强化重大战略任务、重点项目财力保障，集中财力

办大事，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核心区和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

合作区建设。落实“五年规划、三年滚动、年度计划”的预算

管理体制和“零基预算”制度，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坚持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

兜底工作，确保辖区民生社会事业稳固有序发展。

三是落实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

事业。把紧把严预算安排和支出关口。严控“三公”经费，从

严审核课题规划类项目支出需求，严格执行物业管理及绿植摆

放费等支出标准，压减移动终端配置费、行政经费等。落实政

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要求，严禁将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

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除已签订合同的刚性支出外，政府履

职所需辅助性服务预算原则上较上年“只减不增”。大力压减

一般性支出，大力精简会议、培训、展会、论坛、庆典等一般

性公务活动经费开支。

四是发挥绩效管理、财会监督作用，提升财政管理效能。

坚持以预算绩效为导向，严把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抓好部门整

体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源头管理，提升财政重点评价质效，强

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落实财会监督各项要求，严

格财政管理和预算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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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会监督职能作用。

二、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一）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综合考虑 2024 年税收分成收入和非税收入形势，初步预

计我区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74,900 万元，较 2023 年

完成数(下同)增加 7,207 万元，增长 2.0%。其中:税收分成收入

351,600万元、非税收入 23,300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46,317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3,553 万元、调入资金 95,342 万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223 万元，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630,335 万元。具体如下:

1.税收收入 351,600 万元，增长 2.0%。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辖区经济整体向好，重点税源企业税收预计保持整体稳定。

2.非税收入为 23,300 万元，增长 0.3%。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进一步加大非税征收管理力度。主要包括：（1）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 6,500 万元；（2）罚没收入 2,500 万元；（3）政府住

房基金收入 5,000 万元。

3.上级补助收入 146,317 万元，下降 30.3%。下降的主要原

因：一是 2023 年财政体制清算补助及留抵退税补助收入 3.23

亿元为一次性收入；二是拖车服务中心等上级转移支付项目资

金需求减少 3.1 亿元；三是部分转移支付项目为年中追加下达，

暂无法编列进年初预算。

4.上年结余收入 3,553 万元。

5.调入资金 95,342 万元。一是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90,000 万元；二是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5,342 万元。

6.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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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拟安排我区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581,33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77,057 万元、一般性项目

支出 209,278 万元、政府投资项目支出 95,000 万元；加上上解

支出 49,000 万元，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630,335 万元。

按功能科目划分，主要安排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7,637 万元，较 2023 年预算数(下同)

减少 19,430 万元，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主要支

出包括：一是安排产业发展资金、2023 年第四季度稳增长促消

费专项经费、海智云谷项目创新型产业用房回购经费 8,242 万

元；二是安排日常业务经费等综合管理类项目 2,269 万元；三

是安排信息化类项目、信息化项目运维、政务网站及应用系统

维护等信息化类项目 2,027 万元；四是安排盐田港路港联动一

体化服务平台、盐田区 BIM 数据归集与应用项目、盐田区政策

补贴直通车等政府投资项目 1,039 万元。

2.国防支出 1,034 万元，增加 1,034 万元，反映政府用于国

防方面的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人武部相关经费 788 万元，各

街道民兵事业相关经费 246 万元。

3.公共安全支出 48,156 万元，减少 1,879 万元，反映政府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公安食

堂管理、边防所办公大楼物业管理及分局大后勤管理等综合管理

类项目 4,014 万元；二是安排机训大队管理、大队驻地和溪涌检

查站运作、社区、警务室及治安岗亭运行等治安管理项目 3,750

万元；三是安排看护中队运转、办案等执法办案事务 2,436 万元。

4.教育支出 127,963 万元，增加 5,291 万元，反映政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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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学前教育发展、购买教育

服务、校园保安服务等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项目 18,686

万元；二是安排新开办及扩班学生生均经费、教育和教学管理

经费、午餐午休管理经费等学校生均拨款运行项目16,699万元；

三是安排学校设备购置、教学楼拆除重建、基础设施完善等政

府投资项目 10,311 万元。

5.科学技术支出 4,469 万元，增加 1,484 万元，反映科学

技术方面的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产业发展资金 3,359

万元；二是安排双创工作、科技交流与招商工作、科技政策研

究与宣传等相关工作经费 412 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938 万元，减少 4,966 万元，

反映政府在文化、旅游、文物、体育、广播电视、电影、新闻

出版等方面的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大型特色体育赛

事和国家级基地建设、开展 2024 年深圳市第十一届运动会工

作、体育馆维持等体育竞赛事业项目 1,280 万元；二是安排图

书馆运行维护、图书购置及运转、读者读书活动等图书馆管理

与活动项目 1,195 万元；三是安排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 425 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5,752 万元，增加 4,414 万元，反

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居民就业专项资金 10,581 万元；二是

安排残疾少年儿童康复资助服务、精神病人治疗及防治工作、残

疾人扶持救助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项目 1,649 万元；三是安排社

会事务管理、计生、劳保及民政等公共服务事务项目 1,133 万元。

8.卫生健康支出 47,611 万元，减少 5,356 万元，反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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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三甲医院”创建等综合管理类项目 5,426 万元；二是

安排医疗保障、爱卫工作等医疗卫生综合事务 3,124 万元；三

是安排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970 万元。

9.节能环保支出 1,782 万元，减少 1,199 万元，反映政府节

能环保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生活垃圾减量分类工作经

费 1,493 万元；二是安排盐田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工作

经费 150 万元；三是安排盐田区河长办工作经费 100 万元。

10.城乡社区支出 75,049 万元，减少 2,345 万元，反映政府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清扫清运及垃圾

站（含公厕）管理、环卫工作、垃圾发电厂运营等市容环境管

理与提升项目 9,488 万元；二是安排盐田综合保税区（二期）

围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石头围街二期市政工程、东海道整

治工程等政府投资项目 7,265 万元；三是安排园林绿化管理、

绿道管理等修缮维护类项目 3,979 万元。

11.农林水支出 10,141 万元，增加 375 万元，反映政府农

林水事务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排水管理进小区工作

经费 2,140 万元；二是安排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盐田区优质饮

用水入户管网更新维护四期工程等政府投资项目 3,994 万元；

三是安排盐田河综合管理服务、盐田区小型水库管理技术服

务、防洪设施日常维护等水务工程管理项目 955 万元。

12.交通运输支出 50,663 万元，减少 27,482 万元，反映交

通运输和邮政业方面的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盐田港

拖车综合服务中心一期、二期项目 34,299 万元；二是安排明珠

道改造、盐梅路改造工程项目 11,800 万元；三是安排盐田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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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整治一期、二期工程、东海道整治工程 3,554 万元。

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28 万元，减少 23 万元，反

映用于资源勘探、制造业、建筑业、工业信息等方面支出。主

要用于国有企业监管相关支出。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0 万元，增加 91 万元，反映商业

服务业等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外资外贸、“深圳国际航运安

全与发展论坛”等项目。

15.金融支出 73 万元，增加 73 万元，反映金融方面的支出。

主要用于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等金融风险防范及金

融服务工作。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032 万元，增加 20,032 万

元，反映政府用于自然资源、海洋、测绘、气象等公益服务事

业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海洋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等。

17.住房保障支出 45,912 万元，增加 1,778 万元，集中反映

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全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奖

励补贴工作、九号小区及明珠苑小区安全隐患整治工程等。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70 万元，减少 30 万元，反映政府

用于粮油物资储备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应急物资储备。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7,678 万元，减少 860 万元，

反映政府用于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监管及应急管理等方面

的支出。主要支出包括：一是安排消防站、消防所工作经费、

防火业务等消防救援事务 2,735 万元；二是安排应急管理相关

工作经费、应急专项资金 1,239 万元；三是安排安全生产专项

资金、安全生产专项经费 830 万元。

20.预备费 6,000 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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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按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

主要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

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21.其他支出 1,105 万元。主要是财政预留资金。

22.债务付息支出1,642 万元。主要是安排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23.转移性支出 49,000 万元。反映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及

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拨支出。主要用于盐田区根据上下级财

政体制有关政策上解中央、省和市的支出。

三、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2024 年，市财政局新增下达提前批专项债额度 1.24 亿元。

截至目前，盐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6.98 亿元，其中政府一般

债务限额 6.05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0.93 亿元。盐田区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25.74 亿元，其中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6.05 亿元、专项债

务余额 19.69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偿还情况

2023 年，盐田区新增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16 亿元，主

要用于辖区医院、中英街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重点民生领域项目。

2023 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务利息（含手续费）0.71 亿元，其

中一般债 0.16 亿元、专项债 0.55 亿元；暂无需偿还债务本金。

（三）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4 年，盐田区地方政府债券付息预算数 0.84 亿元，其

中一般债券付息 0.16 亿元、专项债券付息 0.68 亿元；暂无需

偿还债务本金。

（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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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严格将债券对应到项目、用项目收益偿还债券本

息，有效控制债务风险。经测算，2023 年底盐田区法定债务率

预计为 34.2%，风险处于绿色等级，无政府隐性债务。

四、2024 年“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情况

我区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定，严控“三公”经费规

模，不折不扣落实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2024 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控制数 2,520 万元，下降

5%。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控制数 315 万元、公务用车

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控制数 2,11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40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715 万元）、公务接待费预算控

制数 90 万元。具体安排详见下表。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预算
安排情况

2024 年预算安
排情况

2024 年较 2023 年
增减变化情况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315 315 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2,248 2,115 -5.9%

（一）公务用车购置费 400 400 持平

（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848 1,715 -7.2%

三、公务接待费 90 90 持平

合计 2,653 2,520 -5.0%

五、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一）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153,673 万元。其中：区

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3,418 万元（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130 万元，

专项债项目收入 3,288 万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10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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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国土出让返拨收入 100,000 万元，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1,307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91 万元）、上年结

余收入 36,457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2,400 万元。

（二）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相应安

排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149,523 万元。其中：城乡社

区支出 30,292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0,292 万元）、其他支出 22,355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0,402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953 万元）、调出资金 90,0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6,831 万元、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5 万元。

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4,150 万元。

六、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24 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008 万元，为区属国

有企业上缴利润收入。加上转移性收入和上年结余 720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预计为 5,728 万元。

2024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为386万元。其中：

派驻区直国企监管的“两监”人员支出 300 万元，区属国企监

督管理的各项工作支出 76 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

本支出 10 万元。加上调出资金 5,342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总支出预计为 5,728 万元。

收支相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七、政府投资项目情况

2024 年，盐田区安排政府投资项目资金 102,402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95,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 7,4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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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深圳市盐田区海洋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盐田港拖车综

合服务中心一期、二期、盐梅路改造工程等。

八、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事前论效，强化预算绩效评估。2024 年所有新增项

目均已实施事前绩效评估，财政重点事前评估6项，从立项必要性、

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有效性和筹资合规性等方

面进行分析论证，并将事前绩效评估结果有效指导预算编审。

（二）压实责任，确保绩效目标全覆盖。我区将所有单位

所有资金所有项目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管理范围，围绕“预算编制

有目标”的要求，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压

实绩效目标编制的主体责任，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申请的前置条

件，并嵌入预算编审流程，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

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和同步公开。（绩效目标详见部门预算）

（三）加强审核，提升绩效目标编报质量。我区按照“谁

分配资金，谁审核目标；谁批复预算，谁批复目标”的原则，

建立“层层把关、各负其责”的审核机制，对各预算单位申报

的绩效目标进行审核，重点关注绩效目标是否细化、量化，绩

效目标设定是否明确、清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随 2024 年度

部门预算草案同步报送区人大审议，进一步提升审核工作的客

观公正性。

以上草案，请予审议。


